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费博

6 月 17 日 -22 日， 长宁

区人民法院开展“长剑出鞘破

难案， 协同作战解民忧” 夏日

集中执行行动。 行动期间， 长

宁法院选择一批涉民生“骨头

案”， 梳理案件难点， 制定执

行方案， 持续一周时间， 精准

打击一批意图规避、 逃避执行

的“老赖” 被执行人。

6 月 22 日清晨， 长宁法

院开展凌晨集中行动， 执行干

警由局领导带队， 分三组前往

闵行、 杨浦、 松江、 青浦等

地， 到被执行人居住地进行强

制执行。 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

委员受邀参加本次集中执行行

动并予以监督。

拒绝还款的“蛮横

派”当场履行完毕

王某通过其名下公司与上

海某公司签订合同， 购买一批

设备， 上海某公司按约交付了

货物， 但王某却未足额支付相

应款项。 上海某公司将王某起

诉至法院， 要求承担还款责

任， 法院判决王某应当支付货

款 3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 法院依法向

被执行人王某发送执行通知书

和财产报告令， 要求王某申报

个人财产。 王某在收到法律文

书后， 不仅未按要求申报财

产， 在接到执行法官的电话询

问时， 其态度蛮横， 表示拒不

偿还欠款。

为严肃法纪、 捍卫公平，

长宁法院执行干警一行奔赴被

执行人王某居住地， 上门对其

进行拘留。 在王某家中， 执行

法官了解到王某目前处于离异

状态， 家中还有一名未成年子

女随其共同居住。 王某提出希

望将孩子送往他处暂住， 执行

法官予以准许， 并由法院干警

一路护送至被执行人王某亲戚

家暂住， 最大限度地保障孩子

的生活不受影响。

将王某带上警车后， 执行

法官进一步向其释明利害关系

及法律后果。 王某认识到自身

行为的错误，立刻筹集钱款，并当

场汇入法院账户。 这起执行案件

就此得以执行完毕。 执行法官考

虑到王某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并

积极主动履行全部义务， 当天将

拘留措施改为处以罚款。

果断出击治好还款

“拖延症”

在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中， 被执行人陈某违反租赁合

同约定拒不支付房屋租金， 且拒

绝搬离居住房屋。 申请执行人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

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陈某表

示自己正在筹钱， 并向执行法官

承诺届期一定履行。 但还款期限

将至， 陈某又以各种理由拖延还

款， 拒绝履行义务。 于是， 执行

法官果断采取强制措施， 决定对

陈某实施拘留。

直到被传唤至法院拘留的那

一刻， 陈某方才意识到自己触犯

了法律。 经过深刻的反省后， 陈

某开始积极筹款还钱， 偿还了部

分欠款， 并就剩余欠款提出具体

履行方案并提供担保。

戳穿虚假申报财产

的谎言

被执行人牛某名下在外地有

房产， 却故意隐瞒财产信息， 推

脱无能力履行还款义务。 牛某逃

避责任、 推脱义务的说辞不久后

便被承办法官识破， 执行法官问

及名下房产情况时， 牛某仍然抱

有侥幸心理， 含糊其辞称房产证

不在身边， 不知道房产地址， 无

法向法院进行申报。

牛某这种行为属于法律规定

的“虚假报告” 情形， 被执行人

最终为自己撒谎欺骗的行为承担

了责任。

本次集中执行专项行动共拘

留涉案被执行人 14 人、 罚款 2

人， 行动持续一周， 执行到位

63 万余元， 共有 14 人写下具结

悔过书， 作出书面履行承诺。 下

一步， 长宁法院将继续增强集中

执行实效， 保持攻克“执行难”

力度不减、 行动不断， 朝着切实

解决执行难目标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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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剑出鞘破难案 协同作战解民忧
长宁法院开展夏日集中执行行动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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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兰榴璃火”茶饮被制片方告上法庭
普陀法院审理一起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原告北京某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是影视剧 《苍兰诀》

的联合出品方、 著作权人，

该剧一经播出即获得了广泛

的讨论和知名度， 其中“苍

兰”“东方青苍”“琉璃火”“水

云天”“小兰花” 均为该剧中

的重要元素， 此外某奇艺公

司还与案外人 （某茶饮企

业 ） 达成合作推出联名饮

品。

原告发现， 被告上海 P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P

公司） 同为茶饮企业， 在多

地开设了多家门店， 其在

《苍兰诀》 播出热度期间，

推出了一款名为“东方青苍

特调 苍兰榴璃火” 的茶

饮， P 公司在宣传该茶饮

时， 将 《苍兰诀》 的片尾截

图制作成海报， 并大量使用

了“苍兰 ” “东方青苍 ”

“榴璃火” “水云天” “小

兰花” 等字样。

原告某奇艺公司认为，

被告未经许可， 擅自将《苍

兰诀》 片尾画面截图， 通过

镜面翻转等方式进行修改并

制作成海报， 用于涉案产品

的宣传， 侵害了原告就涉案

连续剧和画面截图享有的署

名权、 修改权、 复制权； 被

告在线上、 线下多个渠道的

宣传销售过程中突出使用

“苍兰” “东方青苍” “榴

璃火” “水云天” “小兰花”

等与涉案连续剧名称及剧中元

素名称相同或近似的字样， 容

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 构成

不正当竞争。

被告 P 公司辩称， 关于

著作权侵权， 原告主张权利的

片尾画面为手绘图片， 著作权

应归属于图片创作者而非原

告。 关于不正当竞争， “苍

兰” “东方青苍” “琉璃火”

“水云天” “小兰花” 等词均

有其他含义和用途， 并非原告

在涉案连续剧中独创， 原告对

此不享有特别权利， 且被告使

用相关词汇意在指示产品原

料、 茶叶香型、 茶饮颜色等，

并无攀附情形， 被告的使用方

式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苍兰诀》 属于视听作

品， 涉案画面属于从影视作品

连续画面中分离出的一部分，

与视听作品这一整体密不可

分。 经比对， P 公司使用的宣

传图与某奇艺公司主张的涉案

画面主体部分视觉上基本一

致， 加之 P 公司还对涉案画

面进行了剪裁、 镜面翻转、 增

减部分元素等操作， 且未给原

告署名。 P 公司的上述行为构

成对某奇艺公司复制权、 修改

权和署名权的侵害。

在综合考虑了涉案影视剧

的知名度、 播放量、 关注度及

商业价值等因素后， 普陀法院

认定《苍兰诀》 的剧名属于有

一定影响力的商品名称， 相关

核心元素 （即 “苍兰” “东方

青苍” “小兰花” “水云天”

“琉璃火”） 与涉案影视剧之间

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对应关

系， 可以发挥一定的识别功

能， 构成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

标识。 P 公司未经许可， 擅自

销售名为“东方青苍特调 苍

兰榴璃火” 的石榴风味茶饮，

并在宣传材料中使用与“苍

兰” “东方青苍”“琉璃火”“水

云天”“小兰花” 等相同或近

似的字样， 从使用时间上看契

合涉案连续剧的热播期， 从使

用方式上看存在多个连续剧元

素结合使用的情形， 且搭配有

连续剧画面， 易使相关公众混

淆或误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

在授权合作等关系， 其行为构

成不正当竞争。

综合考虑涉案影视剧的知

名度、 涉案截图的类型、 创作

难度、 艺术价值、 涉案元素的

知名度、 被告的经营范围 、

主观过错程度、 侵权方式、

时间、 目的等因素， 法院判

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含维权合理开支 ） 60 万元，

并在相关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

响。

一审宣判后， 双方均未提

起上诉， 本案现已生效。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林抒蔚 陈莹

某公司给自家新上市的石榴风味茶饮起名“东方青苍特调 苍兰榴璃火”， 并通过线

下门店、 线上外卖平台以及微信小程序等途径宣传推广该茶饮。 影视剧 《苍兰诀》 的制

片方发现后， 以该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其诉至人民法院。 近日， 普

陀区人民法院审理这起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影视剧截图受到著作

权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 所保护的作品是

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

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

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其

中一项作品类型即视听作

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视听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

介质上， 由一系列有伴音

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

并可借助适当装置放音或

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影视剧截图是视听作品的

组成部分， 与整体密不可

分， 也应受到 《著作权法》

的保护。

本案中， P 公司海报

使用的画面截取自影视剧

《苍兰诀》， 具有独创性，

很容易让人识别出 《苍兰

诀》 这部作品。 P 公司虽

然对画面进行了裁剪、 翻

转等处理， 但视觉上与原

作基本一致， 故其行为构

成对某奇艺公司复制权、

修改权和署名权的侵害。

营销 “蹭” 热度需要

承担法律风险

近年来， 影视剧 IP 商

品化愈发盛行。 一些商家

看中了其中的商机， 通过

“蹭” 热门影视剧热度来

误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无

论是借用剧名、 角色名及

其他核心元素销售同款或类似

产品， 还是使用截图、 台词制

作宣传物料， 只要是“引人误

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

在特定联系”， 都可能构成不

正当竞争， 需承担民事赔偿、

停止侵权等责任。

法官在此提醒， 经营者应

充分尊重剧方为影视剧的创

作、 推广所付出的努力， 避免

随意使用、 修改他人作品用于

自身商业宣传。 同时， 在宣传

旗下产品时切勿心存侥幸 、

“打擦边球”， 擅自使用他人作

品的核心元素及其名称、 攀附

他人作品的知名度， 如有与热

门作品联名经营的商业计划，

务必取得权利人的授权。

【法官说法】


